
重要資料：務請即時細閱本重要函件。如閣下對本函件的內容有任何疑問，應尋求獨立 

專業意見。

敬啟者：

摩根宜安亞洲債券基金／摩根宜安國際債券基金

（各稱及統稱「信託基金」）

此函旨在告知閣下，信託基金將由2019年4月1日（「生效日期」）起作出以下更改。

澄清信託基金之投資政策以及投資限制及指引

信託基金之投資政策以及投資限制及指引將作出修訂，以澄清該等信託基金各自可將其資

產淨值不超過10%直接或間接投資於中國內地發行之境內債務證券。

信託基金將透過中國銀行間債券市場項目1及／或債券通2投資於中國銀行間債券市場，其

中可能承受流通性、波幅、監管、中國稅務風險以及與結算程序及交易對手違約相關的風

險。信託基金之基金說明書將作出相應更新，以反映信託基金之經修訂投資政策以及投資

限制及指引，並加強有關中國銀行間債券市場及相關稅務風險考慮之風險披露。修訂之詳

情載於隨附之附錄一。

基金說明書內「附錄二－稅務附註」亦將作出更新，以提供適用於信託基金之中國稅務的

總體概述。

上文所載修訂將不會改變信託基金的管理方式。信託基金之收費水平及風險取向並無更

改。

閣下可於摩根基金（亞洲）有限公司（作為信託基金之行政人）之註冊辦事處3，以及瀏覽

本公司網頁 www.jpmorganam.com.hk 4，免費索取信託基金現行的基金說明書。反映上述修訂

及部分一般更新的經更新基金說明書將於生效日期或之後提供。

信託基金之經理人就本函件內容之準確性承擔責任。

 

 

 

 

 

 

敬啟者： 

 
摩根宜安美洲基金∕摩根宜安亞洲基金∕摩根宜安亞洲債券基金∕ 

摩根宜安歐洲基金∕摩根宜安國際債券基金∕摩根宜安大中華基金∕ 

摩根宜安香港基金∕摩根宜安港元債券基金∕摩根宜安日本基金∕ 

摩根宜安環球新興市場基金∕摩根宜安亞太行為投資基金 

閣 下 所 持 基 金 截 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 期 間 之 最 新 未 經 審 核 財 務 報 告 現 可 於
www.jpmorganam.com.hk下載。

閣下亦可於辦公時間親臨我們的註冊辦事處索取財務報告之印刷本。

如閣下對上述內容有任何疑問，請聯絡摩根退休金服務(852) 2978 7588。

JF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機構及退休金業務總監

陳俊祺

謹啟

2015年 2月 27日

 

1 2016年2月，中國人民銀行宣佈向更多合資格境外機構投資者開放中國銀行間債券市場且不設額度限制（「中國銀行間債券市場項

目」）。

2 誠如日期為2017年5月16日的中國人民銀行和香港金融管理局的聯合公告所界定，「債券通」是開展香港與中國內地債券市場互聯

互通的機制安排。合資格境外投資者可透過債券通的北向通投資於中國銀行間債券市場。

3 行政人之註冊辦事處位於香港中環干諾道中8號遮打大廈21樓。
4 此網頁並未經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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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閣下對上述內容有任何疑問，請聯絡摩根退休金服務（852）2978 7588。

JF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香港機構業務總監

廖卓慧

謹啟

2019年3月18日



附錄一

摩根宜安亞洲債券基金

摩根宜安亞洲債券基金之投資政策將作如下修訂，相關更改已作出標示，以便閣下參閱：

「本信託基金之投資政策乃透過一個主要投資於亞太區（日本除外，包括但不限於澳洲、

香港、韓國、馬來西亞、新西蘭、新加坡和、泰國和中國）之債券（包括政府及企業債

券）之投資組合，以提供予投資者長期資本增長（以港元計算）。」

摩根宜安亞洲債券基金之投資限制及指引將作如下修訂，相關更改已作出標示，以便閣下

參閱：

「本信託基金所持於亞太區（日本除外，包括但不限於澳洲、香港、韓國、馬來西亞、新

西蘭、新加坡和、泰國和中國）之債券的價值，不可少於其非現金資產之70%。

本信託基金不可將其資產淨值10%以上直接或間接投資於中國內地發行之境內債務證券。倘

本信託基金於中國內地發行之境內債務證券之投資政策有所改變，本基金說明書將予以修

訂，並在任何適用監管規定要求的情況下，向單位持有人發出不少於一個月（或積金局或

證監會要求之其他期限）之事先書面通知。」

摩根宜安國際債券基金

摩根宜安國際債券基金之投資限制及指引將作如下修訂，相關更改已作出標示，以便閣下

參閱：

「不適用。本信託基金不可將其資產淨值10%以上直接或間接投資於中國內地發行之境內

債務證券。倘本信託基金於中國內地發行之境內債務證券之投資政策有所改變，本基金說

明書將予以修訂，並在任何適用監管規定要求的情況下，向單位持有人發出不少於一個月

（或積金局或證監會要求之其他期限）之事先書面通知。」

與中國銀行間債券市場相關的風險及中國稅務風險考慮

於基金說明書「風險」一節內加插以下風險因素：

「與中國銀行間債券市場（「中國銀行間債券市場」）相關的風險－部分信託基金可透過

中國銀行間債券市場項目1及／或債券通2投資於在中國銀行間債券市場交易的中國債務證

券。中國銀行間債券市場正處於發展階段，市值及交易量可能低於已發展市場。市場波動

及低交易量引致的潛在缺乏流通性可能令在該市場交易的債務證券的價格出現大幅波動。

該等債務證券的買入價及賣出價的差價可能較大，有關信託基金可能因此招致重大的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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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16年2月，中國人民銀行宣佈向更多合資格境外機構投資者開放中國銀行間債券市場且不設額度限制（「中國銀行間債券市場項

目」）。

2 誠如日期為2017年5月16日的中國人民銀行和香港金融管理局的聯合公告所界定，「債券通」是開展香港與中國內地債券市場互聯

互通的機制安排。合資格境外投資者可透過債券通的北向通投資於中國銀行間債券市場。



及變現成本，且於出售該等投資時，甚至可能蒙受虧損。中國銀行間債券市場之投資可能

承受流通性、波幅、監管、中國稅務風險以及與結算程序及交易對手違約相關的風險。

根據中國內地的現行法規，若境外機構投資者擬透過中國銀行間債券市場項目及／或債券

通投資於中國銀行間債券市場，就投資於中國銀行間債券市場提交相關文件存檔、向中國

人民銀行註冊及開立帳戶必須透過境內結算代理人、境外託管代理人、註冊代理人或其他

第三方（視乎情況而定）進行。因此，相關信託基金將承受該等第三方違約或出現錯誤的

風險。

在中國銀行間債券市場項目下的資金轉付及匯出方面，境外投資者（例如相關信託基金）

可把人民幣或外幣投資本金匯入中國內地，以投資於中國銀行間債券市場。倘若相關信託

基金從中國內地匯出資金，則人民幣與外幣的比率（「貨幣比率」）一般應與投資本金匯

入中國內地當時的原來貨幣比率相符，最多容許偏差10%。

透過債券通進行的交易乃透過新開發的交易平台及操作系統進行。並不保證該等系統將正

常運作或將繼續適應市場的變化和發展。如果有關系統未能正常運作，透過債券通進行的

交易可能受到干擾。因此，相關信託基金透過債券通進行交易（從而執行其投資策略）的

能力可能受到不利影響。此外，若信託基金透過債券通投資於中國銀行間債券市場，其可

能會承受下單及／或結算系統固有的延遲風險。

有關中國銀行間債券市場項目及債券通的相關規則及規例或會變更，且可能具有追溯效

力。倘若在中國銀行間債券市場開立帳戶或進行交易被中國內地有關當局暫停，則相關信

託基金投資於中國銀行間債券市場的能力將受到限制，當用盡其他替代交易途徑後，相關

信託基金可能因此蒙受重大損失。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稅務風險考慮－與信託基金於中國之投資有關的中國現行稅

務法律、法規及慣例存在風險及不確定性。倘信託基金承受的稅項負擔增加，可能對信託

基金價值造成不利影響。經理人及助理經理人保留就信託基金投資於中國證券的收益作出

稅項撥備的權利，此可能影響信託基金的估值。根據專業的稅務意見，除按企業所得稅法

之暫時豁免獲特定豁免之中國A股的收益及境外機構投資者從在中國債券市場交易的債券所

得利息外，已就從中國賺取之收入（包括中國證券、股息及利息的收益）作出10%的全額稅

項撥備，直至中國當局發出足夠明確的指引豁免特定種類之從中國賺取的收入（如中國債

券的收益）為止。

由於未能確定中國證券的若干收益是否或如何被徵稅、中國的法律、法規及慣例可能有所

更改及稅項可能被追溯繳納，經理人及／或助理經理人為出售中國證券所獲取之收益而提

撥的任何稅項撥備可能會過多或不足以應付最終的中國稅項負擔。因此，對投資者可能構

成有利或不利的後果，此取決於如何就該等收益徵稅之最終結果、撥備額及投資者認購 
及／或贖回信託基金的單位之時間。由於投資者可認購及／或贖回信託基金的單位及稅項

撥備存在不確定性，此乃不可避免。信託基金每單位資產淨值為每日計算，可以按每信託

基金單位的資產淨值贖回。於贖回後，投資者不會受正面或負面影響。因此，過去的單位

持有人將不會收取因任何往後回撥之稅項撥備或投資市值增加的款項，亦不會受到因稅項

撥備不足而增加撥備的負面影響。任何因撥備少於實際稅項負擔而造成之短缺將於信託基

金的資產中扣除，對信託基金之資產淨值將造成不利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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